
 

 333

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37 期 院會紀錄

333

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37 期 院會紀錄

受檢，若無法站立行走，則由安檢人員以手檢方式實施拍搜；輪椅部分則以嗅覺式爆

裂物偵檢儀施檢，以檢視是否夾藏爆裂物；隨行人員部分則比照一般旅客人身檢查方

式施檢。 

(三)機組員檢查提高飛往大陸（北京）機組人員隨身行李及人身抽檢比率，並協調航空公司

加強機組員之考核。 

(四)貨物檢查 

1.提高已知貨物抽檢比例至 20%，針對可疑貨物開具會驗單，會同海關查驗，對未能確

定是否為影響飛航安全之危險物品，請貨主自行提出證明，否則不予通關。 

2.針對標示不明、名稱不符、包裝可疑、併裝貨物、信譽不佳或曾有違規紀錄之貨主、

報關行所申報之出口貨物，全面以 X 光檢查儀實施檢查。 

(五)清艙作業派遣清艙人員，並指定資深人員或幹部帶班，實施嚴密之清艙作業，將直飛北

京機場之班機列為重點班機，提高督導清艙次數，且於監控登機情形時，密切觀察登機

旅客是否有神色緊張或可疑舉動。 

(六)可疑人物之觀察及加強檢查 

1.隨身行李安檢等線上觀測勤務，並針對鮮少於本場出入貌似中東籍旅客，一律加強各

項安全檢查。 

(七)爆裂物圖檔訓練及檢安偵測自 103 年 3 月 8 日起增加爆裂物圖檔訓練（原為 2 週 1 次提

升為 1 週 1 次）及提高檢安偵測密度與難度，偵測狀況從嚴從難，以提高安檢人員服勤

警覺性。 

(八)嚴格督導落實勤務執行，要求勤務紀律航空警察局於馬航失聯事件發生後，立即通報各

單位要求各級督導人員加強督導機場保安及安檢勤務作為，並於旅客出境尖峰時段派遣

幹部實施現場督導，加強勤務執行。 

（五十六）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護理師將手術室進行重大手術即時病

況，拍照貼上個人臉書，實侵害病人隱私之嫌，再次傷害台灣

日漸薄弱的醫病關係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3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118） 

羅委員就護理師無視醫療道德私自將施行重大手術即時病況，拍照貼上個人臉書，無視病人

隱私權利，也傷害台灣日漸薄弱的醫病關係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針對日前媒體所報導護理人員以手機拍攝心導管手術病人，並 po 臉書打卡，病患隱私蕩然無

存案，本部甚為重視，並持續了解相關單位處理情形。 

二、對於病人就醫過程中與醫事人員互動所產生的健康相關資訊不得無故洩漏，此於護理人員法、

醫療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皆有所規範並訂定罰則，其目的即為保護病人的隱私權。 

三、本部已責成各縣市衛生局應加強醫療機構對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之倫理規範及對病患隱私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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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教育宣導措施，避免再有類似情節發生。同時並將協請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

合會及各縣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共同加強護理人員相關教育及宣導，以維護病患隱私、個人

權益，及建立護理專業形象。 

（五十七）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偏鄉醫療資源不足，政府應提高補助

醫護人員下鄉津貼外，應常態性於各鄉鎮設立定點急救站，並

請再增加偏鄉及離島在地優秀青年全額補助等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3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119） 

羅委員就偏鄉醫療資源不足，建議政府應提高補助醫護人員下鄉津貼，於各鄉鎮設立常態性

定點急救站，並增加偏鄉及離島在地優秀青年全額補助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

下： 

一、本部為解決偏鄉地區醫療資源不足，以「在地優質醫療及照顧」為目標，積極推動「偏鄉離島

醫療照護八大策略」包括：離島醫療在地化、本島偏遠地區醫療在地化、醫學中心支援、醫

療資訊化，完成建置電子病歷、健保 IDS 計畫及巡迴醫療、健保及公務預算保障醫療資源不

足地區、育才留人培育計畫及陸海空緊急醫療後送等。以南投縣為例，本部為強化南投地區

醫療在地化，辦理工作如下： 

(一)自民國 102 年起辦理「醫學中心支援離島及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醫院緊急醫療照護服務獎

勵計畫」，由台中榮民總醫院支援本部南投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支援佑民醫院、中國

醫大附設醫院支援竹山秀傳醫院，民國 102 至 104 年度共核定補助 1.3 億元。 

(二)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計畫：於日月潭與清境農場設置觀光地區急診醫療站，每年

補助經費共計 1,100 餘萬元。 

(三)南投縣仁愛鄉及信義鄉在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劃下分別於民國 89 年 8 月及 90 年 7 月

起推動 IDS，因應當地居民醫療照護之需求，提供完整醫療健康照護服務，除 24 小時駐

診服務，另針對偏遠部落提供假日巡迴及專科巡迴醫療服務，提供健康管理照護服務包

括：特定疾病管理照護計畫、預防篩檢服務、到宅診療、居家照護、辦理衛教宣導等，

並持續朝提昇民眾自我健康照護概念及就醫可近性之方向努力。 

(四)為解決山地鄉缺醫村民眾醫療需求問題，本部經過民國 101 年全面盤點 30 個山地鄉，共

有 216 個村（里），發現緊急就醫（醫院）所需交通車程時間平均為 57 分，距離最近之

醫療機構就醫所需交通車程時間平均為 27 分，另衛生所及 IDS 醫院至各村（里）巡迴醫

療服務每月總巡診次平均為 12 診次；但仍有 154 村里部落無醫療機構設置。考量離最近

之醫療機構車程需達 20 分鐘以上、每月巡迴醫療服務總診次低於 8 診次、每萬人口醫師

數及村里人口數等因素，分布在 7 縣（市）13 鄉（區）的 27 村（里）符合缺醫村定義。

其中南投縣信義鄉的潭南村、東埔村；仁愛鄉的合作村、翠華村 4 村符合上述缺醫村定


